政策起草说明

一、新拟定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包含什么内容
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包括物业服务成本、法定税金和合理利润。物业服务成本一般包括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公积金等；物业共用部位维护、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费用、维护费用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物业服务区域清洁卫生费用；物业服务区域绿化养护费用；物业服务区域秩序维护费用；物业服务企业办公费用；物业服务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等。具体详见桂价格〔2018〕108号第六条。
二、新拟定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与旧版有何区别
1.新拟定的指导标准严格按照桂价格〔2018〕108号文件规定，遵循分服务等级定价的原则。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一至五级与普通住宅物业服务等级一至五级相对应。旧版采用菜单式，物业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物业等级间组合。
[bookmark: _GoBack]2.新拟定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按照桂价格〔2018〕108号文件规定不含电梯运行费、消防设施运行费、二次供水加压费。而目前我市许多住宅小区实际执行2009年版或2014年版的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以电梯运行的电费为例，2009年版需额外分摊，2014年版则包含电梯运行的电费。
三、新拟定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下发后，已经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住宅是否可以执行
新拟定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费政府指导标准与桂建发〔2019〕16号文件规定的物业服务等级相对应。实施后适用于还未进行前期物业服务招投标的住宅小区。正式发文之前已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住宅，前期物业服务等级和物业服务费收费标准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对于新标准不可直接套用。如需调整按桂价格〔2018〕108号第九条第（六）点履行“双过半”程序。
四、成立了业主大会的住宅小区是否执行
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工作指导意见》（桂价格〔2018〕108号）的规定，业主大会成立之后的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和停车收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参照执行政府指导标准由业主大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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